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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公众谘询公众谘询公众谘询公众谘询后的工作后的工作后的工作后的工作  

 

 

第一节 研究及观察第一节 研究及观察第一节 研究及观察第一节 研究及观察  

4.1 公众谘询期结束后，选管会随即对每项书面及口头申述进行

研究，考虑是否予以接纳。  

4.2 由于有些申述认为划界工作应顾及个别地区的特别自然特

征，选管会秘书处人员遂在有需要时进行实地视察，藉此了解和评

估申述提出的论据，并研究建议的可行性。为使选管会周全地考虑

各申述及达致公正持平的建议，选管会秘书处把实地视察所得的资

料以及分析和观察呈交选管会考虑，并以地图和照片显示有关自然

特征。  

4.3 一如以往的划界工作，选管会有就同一选区同时收到支持和

反对临时建议的申述。在考虑有关申述时，选管会沿用有关的法定

准则和工作原则 (见第二章 )，谨慎地衡量双方意见的理据。  

4.4 选管会在考虑申述时采取的方法与以往划界工作大致相同。

就申述中提出的意见，选管会注意到下列事项，并列出其观察，以

便公众更全面理解选管会所考虑的因素：  

 (a) 偏离人口基数偏离人口基数偏离人口基数偏离人口基数  

在选区划界工作中，「同等代表原则」 (即同等数目的人

应获得同等数目的代表 )是一项重要考虑。故此，根据

《选管会条例》有关制定区议会一般选举选区分界建议

的法定准则，在切实可行的情况下，各选区的预计人口

应尽量接近标准人口基数。不过，鉴于香港是一个细小

而密集的地方，人口聚居于高楼大厦等独特之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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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时考虑其他准则，即社区独特性、地方联系的维持

及有关区域的自然特征，以达致一个合理平衡。因此，

要每一个选区严格地达至人口基数是不切实可行的。此

外，在选举的层面来说，划界工作须顾及现时的选区分

界，将受影响的选区数目减至最低，以令在可行的范围

内减少对选民在未来的选举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干扰。

再者，很多选区的现有分界沿用已久，重划所有分界会

不必要地影响地方联系和引起争议。因此，从务实的角

度来说，重划所有选区的现有分界以硬性依从标准人口

基数的规定并不可行或理想。有见及此，当确保选区人

口与标准人口基数相同并非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选管

会条例》容许选区人口在 25%的许可幅度之内偏离标准

人口基数。《选管会条例》亦容许因顾及社区独特性、

地方联系的维持，以及有关区域的自然特征等因素，而

认为有需要或适宜不遵从上述关乎人口的规定，则可不

严格按该规定行事。  

基于上述的考虑，当展开新一次划界工作时，由于现有

选区分界是根据相同的法定准则划定，因此，按选区的

现有分界去拟定建议，同时确保分界继续符合有关准

则，是合理及有实际需要的。如每次划界工作均大幅度

重划选区分界，对很多建立已久的社区会造成严重干

扰，对选民亦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引起投诉。故此，

如现有选区的预计人口维持在 25%的许可幅度之内，尽

可能保留该等选区的现有分界是有实际需要的，而这也

是选管会长久以来的工作原则。此工作原则在过往的划

界工作行之有效，因此应继续在是次划界中采用。  

有些申述建议重划某些人口已在许可幅度之内的选区的

分界，目的纯粹是令这些选区的人口更加贴近标准人口

基数。根据上文所述的考虑，虽然这些申述有可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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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区内选区的人口分布，选管会会尽可能保留现

有分界。尽管如此，当有需要划出一个新选区或因应邻

近选区的人口改变而需要重划一个或多个选区的分界

时，选管会会藉这个机会探讨方法，在确保所有受影响

的选区人口皆能维持在许可幅度之内并将改变幅度减至

最低的同时，令选区偏离标准人口基数较少或令人口分

布更为平均。  

如上文解释，如因顾及社区独特性、地方联系的维持，

以及有关区域的自然特征等因素而需要或适宜让选区的

人口超出 25%的许可幅度，这个做法是法定准则容许

的。为了确保划界工作可以有系统和有规律地进行，原

则上必须严格遵从 25%许可幅度的准则，只有在具清晰

和有充分理据支持的情况下才可准许例外情况出现。在

考虑应否批准一个例外情况存在时，其偏离幅度显然是

一个相关的考虑因素。举例来说，如出现大幅度的偏

离，便需重划分界，除非有强力和具说服力的理据支

持。即使某一个选区的人口在上次划界工作时获准超出

许可幅度，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是次划界时，该选区的

人口仍可继续获准偏离。就此，选管会需要重新研究每

一个案，以决定有否可行的办法减低偏离的幅度及 /或

令该选区的预计人口能调整至许可幅度之内。另一方

面，如果某选区的人口只是轻微偏离许可幅度，而对该

选区的现有分界作出任何改变会不必要地扰乱该选区建

立已久的地方联系，则此个案很有可能以例外情况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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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社区独特性社区独特性社区独特性社区独特性和地方联系的维持和地方联系的维持和地方联系的维持和地方联系的维持  

不少申述都以社区完整性和保持地方联系为理由，以支

持他们保留或重划选区现有分界的建议。在划界工作

中，社区完整性和地方联系毋庸置疑是必须顾及的相关

因素。可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需跟其他的因素，例如

区域的地理、四周社区的特色和连结该些社区的基础设

施等因素一并考虑。此外，有些说法见仁见智，或有时

以较狭隘的角度为依据，有些甚至或受到主观感受影

响。选管会亦注意到，因应过去数十年持续的都市化及

社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关乎社区独特性、完整性或地方

联系的因素在很多地区或已变得模糊。无论如何，选管

会尽量以明确及客观的事实理据去评估这些申述。虽然

申述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区内人士对该些事情

的看法的强烈程度，但在衡量不同或相反的建议时，应

以建议的实质内容和理据为重。  

在考虑这些建议时，我们认为有需要重申上文所述划界

工作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确保

各建议选区的预计人口尽量接近标准人口基数，若情况

并不切实可行，便须确保预计人口不会偏离标准人口基

数超过 25%。选管会明白因应预计人口的改变而需要调

整选区分界的时候，在遵从标准人口基数的准则，与顾

及区内人士因社区完整性和地方联系的理由要求保持现

有分界不变的意见之间，自然会有所冲突。一如以往，

划界工作的原则应优先考虑人口的因素，除非基于保持

社区独特性和地方联系的理由而明确地需要或适宜保留

现有分界不变。当某选区的预计人口超出 25%的许可幅

度时，此原则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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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当某些选区的预计人口在法例许可幅度之内，

因而分界无需改变 (下称“没有改动的选区” )，但有申

述以社区完整性和地方联系为由倡议重划其分界，选管

会在这情况下亦同样需要采用谨慎及小心的态度去审视

这些申述。一如以往做法，选管会只会在下列情况下才

考虑修改那些没有改动的选区的分界：  

(i)  建议有强而有力的理据支持，并会无可争议

地于社区和发展状况方面带来显著及大幅度

的改善；  

(ii)  受影响的没有改动的选区，数目不会超出合

理的范围；以及  

(iii)  受影响的选区在改动后，除非有特殊情况，

应保持其人口在许可幅度之内。  

 

  (c) 民政事务专员在划界工作中的角色民政事务专员在划界工作中的角色民政事务专员在划界工作中的角色民政事务专员在划界工作中的角色  

法定准则规定在拟定选区分界的建议时，应考虑社区

独特性、地方联系的维持，及有关区域的自然特征

（例如大小、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和发展）。由于这些

考虑因素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因

此，当一个划界建议触及某地区的社区独特性、地方

联系和地区特色时，选管会便需要以公平及客观的角

度去评估建议。基于上述理由，并且考虑到民政事务

专员对区内的环境和地区特色有一定认识，选管会会

按一贯做法邀请他们就其所属地区提供事实资料。选

管会认为这个程序是必须和有用的，因为对区内的环

境和特色认识更深有助选管会更理解不同划界建议的

可行性。然而，必须在此强调，民政事务专员所提供



     - 16 -   

   

的资料只限于与有关社区、地方联系和地区特色相关

的事实资料及客观观察。  

 

   (d)  划界时采用的人口数字划界时采用的人口数字划界时采用的人口数字划界时采用的人口数字  

有数份申述对划界工作采用的人口推算数字提出质

疑。这些质疑大多环绕两个问题： (i)预计数字与从其

他来源取得的人口数字不相符；以及 (ii)预计数字没有

顾及各区未来的发展。  

首先需要指出，根据《选管会条例》，划界工作应根据

举行建议所关乎的选举的年度内个别选区的预计人口

来进行。按照既定做法，就二零一五年区议会一般选

举而言，是采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口预

计数字作划界之用。一如过往的划界工作，人口预计

数字是由一个专为划界工作而在规划署人口分布推算

小组之下成立的专责小组提供。人口分布预计数字是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最新官方资料，经过一套科学化

和有系统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资料编撰程序后得出的。

因此，专责小组提供的数据应视作划界工作唯一权威

性的依据。其次，虽然地区的发展是选管会在考虑选

区分界时需要顾及的其中一个因素，但是次的划界工

作必须以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预计人口分布为依

归。在此日期后的发展而出现的人口转变不会列入考

虑之列，只会在将来的划界工作中再作考虑。  

 

4.5  上述是选管会从是次及过往选区划界工作经验所得的一些

观察，旨在说明一些在划界过程中通常考虑的因素。选管会相信载

列这些观察有助理解选管会在施行法定准则时所采用的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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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只是一些一般性的观察。参考上文时应以整体角度理

解，并考虑个别个案的实际情况。  

第二节 建议第二节 建议第二节 建议第二节 建议  

4.6 选管会在考虑过所接获的申述和从实地视察及民政事务专员

所得有关地区特征的资料后，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及九月十

八日的会议上，制定正式建议。选管会对申述内容的观点载于本册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II最右一栏。  

4.7 选管会修订了临时建议内 20 个选区的分界和两个选区的名

称。有关的修订和更改内容分别载于本册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III及及及及 IV。  

4.8 选管会在正式建议中，修订了 109 个选区的分界，并容许

24 个选区的预计人口偏离标准人口基数的许可幅度，理由见本册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V。  

4.9 选管会注意到是次划界工作中须修订分界的选区数目较上一

次划界工作所作出的修订 (即 122 个 )为少。  

4.10 本册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VI 载有选管会正式建议的摘要，而正式建议的区

界地图和说明，则载于第二册第二册第二册第二册。  

 


